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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一廠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計畫審查結論監督委員會

第 14 次會議紀錄 
一、 時間：101 年 9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0 分 
二、 地點：環保署 4 樓第 5 會議室（臺北市中華路 1 段 83 號） 
三、 主席：陳召集人咸亨（林簡任技正左祥代）紀錄：凃邑靜 
四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人員：（如會議簽名單） 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 
六、 確認本委員會第 13 次會議紀錄 

結論：第 13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

督情形。  
(二) 環評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。 
(三) 第 13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決議： 
1. 洽悉。 
2. 請台電公司確實依「核能一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計

畫」之環評書件所載監測計畫內容持續執行環境監

測，如監測結果出現異常，應探討原因並採取必要之

因應措施。 
3.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，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

議說明及回應。 
八、 綜合討論：詳附件一。 
九、 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(一) 金山居民許富雄先生意見（口述摘錄）：有關「台電

公司自民國 99 年 8 月 17 日至 100 年 1 月 19 日止在

新北市石門、三芝、金山、萬里 4 區共舉辦 47 場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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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村小型宣導會，及 4 場各區大型宣導會」其中之與

會民眾及居民之意見為何？居民反對意見為何？台

電公司之回應說明均無記載相關內容；另外，有關居

民健康議題，台電公司回應說明「沒有直接證據和正

式結論顯示核電廠的輻射和核廢料對居民的健康有

關連性。」請台電公司檢視相關審查會議紀錄以確認

本回應是否正確；最後有關台電公司補助台大醫院金

山分院輻傷設備之外，亦應針對該院醫生、護理人員

等醫療人員是否足夠執行輻傷醫療再加以詳細檢討

說明。 
(二) 李應元委員國會辦公室助理李卓翰先生意見（內容詳

附件二）。 
(三)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會後提供之書面意見（內

容詳附件三）。 
主席裁示： 

針對旁聽列席人員所提意見，請台電公司予以重視並

妥處，後續處理情形請台電公司逕行回覆旁聽列席人

員，並副知本署；另涉及核能安全部分，並非屬本署

環評監督委員會監督範圍，請原子能委員會卓處。 
十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十一、 散會：中午 12 時 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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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綜合討論（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） 
一、 李委員育明 

(一) 本案第二次變更內容對照表已於 101 年 8 月 13 日奉

環境保護署同意備查，後續監督委員會議，請彙整該

次變更之相關環評承諾並報告執行情形。 
(二) 中期貯存設施工程已幾近完工，亦即中期貯存設施將

啟用，原變更內容對照表中開發單位承諾，在距離貯

存設施 100 公尺處之廠界輻射劑量不超過每年每人

0.05 毫西弗，請提供「安全分析報告」以外之確保規

劃，以落實該對策之執行成效。 
(三) 因應 PM2.5 空氣品質之公告，建議檢討環境監測計

畫，考量增加該監測項目。另外，貯存設施環境輻射

監測結果之解讀，亦請補充說明如何與「廠界輻射劑

量」進行交互比對或換算方式。 
二、 莊委員順興 

(一) 本貯存設施之基地安全問題，應更積極加以掌握，包

括歷年來暴雨之沖刷、乾華溪水位變動及邊坡穩定等

資料之整理分析，據以提出保障或改善作為。 
(二)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第 5 點之辦理情形，請加以

詳細說明，應包括核燃料棒移出及處置之演練計畫、

修正作為及人員訓練。 
(三) 試運轉作業過程，有關緊急應變之演練，應加以詳細

記錄，以提供監督委員會瞭解；另目前所提試運轉計

畫並未規範緊急應變之演練作為，請說明。 
三、 宋委員宏一 

建議台電公司函文衛生署，加強督導金山醫院，將台

電公司之補助款，優先用於添購輻傷設備，以提升金山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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輻傷處理能力。 
四、 李委員秀容 

(一) 2012 年 9 月 4 日核安 18 號演習，當場環境監測人員

的數據為 0.12 µSv/h，若乘以 24 小時，再乘以 365 天，

已經超過 1 mSv/Y 的國際輻射防護標準。 
(二) 要求台電公司提供逃命圈內居民同意興建乾式貯存

設施的會議紀錄報告，提供居民參考。若無同意是否

有與居民溝通的會議紀錄？溝通事項是什麼？ 
(三) 乾式核廢貯存槽在國際上，尤其是美國的貯存槽有發

生嚴重的事故，並非如台電報告沒有意外，要求台電

不只用口頭書面報告，也要以模擬動畫來呈現說明，

意外發生時台電公司會如何因應？ 
(四) 台電公司報告不鏽鋼貯存桶保證不生鏽，與今年核能

二廠大修時廠內螺絲也是不鏽鋼卻發生鏽蝕的情

況，請台電公司再加以說明，若加蓋屋頂也請評估是

否會加強安全的機率。 
(五) 福島核災之後，國際及日本緊急救難人員在 45 天後

才能進入，搶救 20 公里逃命圈的災民，若此複合性

災難發生在台灣，台電應如何處理？金山醫院位於逃

命圈範圍內，有何處理輻射災害的設備？ 
(六) 請台電公司提供核能電廠附近居民流行病學研究報

告及健康風險評估報告；另外，也請台電公司提供廠

內工作人員的健康安全報告（非涉個資），讓大家瞭

解工廠內的輻射污染狀況（類似日本原子力白皮書報

告）。 
(七) 請提供居民（距核電 8 公里）於核災發生時的避難所

地點及設備。 



 5

 
五、 劉委員文忠 

有關台電公司簡報第 54 頁：「國外乾式貯存之用過

核子燃料搬運時並無意外事件」，請台電公司修正並提

供以下資料：國外用過核子燃料外乾式貯存設施意外事

件（含日本福島核電廠乾貯設施海嘯事件）之經驗回

饋，供委員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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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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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三 
 

 












	核一第14次會議
	核一14次簽名單



